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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创省卫生镇迎检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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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创省卫生镇

迎检资金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10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用于进一步做好市爱卫会组织来我镇进行

卫生迎检的工作。做好街道、市场乡村等场所的卫生检查和

环境保护，顺利通过检查，成为卫生镇。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进一步做好市爱卫会组织来我镇进行卫生迎检的

工作。做好街道、市场乡村等场所的卫生检查和环境保护，

有效改善卫生环境，提升镇容镇貌，顺利通过检查，成为卫

生镇。及时发放资金，做好卫生宣传工作。提高村民的环境

保护意识，同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组织人员，做

好三清工作，做好镇街、农村垃圾的处理，河道沟渠淤泥清

理，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环

境面貌，做好村庄保洁和垃圾处理，通过检查评审，成为卫

生镇。 

（2）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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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宣传覆盖率为 100%；质量指标：村庄保洁覆

盖面和垃圾处理率（%）为 100%；时效指标：费用发放的及

时性(%)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37.4%；社会效

益：明显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环境效益指标：明显改善农村

环境质量、加强了农村水环境治理，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2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08 日，资

金支出 37412 元。资金支出率 37.4%；结余金额 62588 元，

结余金额在财政；原因：用款单位未申请使用。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费用及时下发，宣传覆盖率达标，有效提升了村民

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节约成本，未超预算；严格做好三清

工作，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卫生死角和河道沟渠淤泥，明显

改善了农村环境。积极落实要求，整治农村水环境，改善村

貌，村庄保洁覆盖面和垃圾处理率达标，并成功通过检查评

审，成为卫生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进一步做好市爱卫会组织来我镇进行卫生迎

检的工作。做好街道、市场乡村等场所的卫生检查和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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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积极进行卫生宣传工作，做好村庄保洁和生活垃圾的有

效处理。有效提升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村庄保洁覆盖面

和垃圾处理率达标，明显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加强了农村水

环境治理，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并成功通过检查评审，成

为卫生镇。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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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

重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

公众进一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

支持部门预算绩效体系的建立。 

（2） 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

绩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

效目标的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

结果反馈及应用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

度，增加支出责任，提高管理水平。 

（3） 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

条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

套的绩效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

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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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党建工作和乡镇党校建设专项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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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党建工作和

乡镇党校建设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20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主要用于开展党员学习培训、党建宣传工

作，完善党建阵地建设，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加强党建阵地建设，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加大基层

常务工作者培训力度，开展党员学习培训，提高基层工作者

的能力，加快乡镇党校建设，切实提高党建工作水平。做好

党建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党建工作顺利开

展；加大基层常务工作者培训力度，开展党员学习培训，提

高基层工作者的能力；加强党建阵地建设，完善基层党建工

作制度。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年度培训次数为 10 次、参与人数为 170 人；

质量指标：活动开展率为 100%；时效指标：发放及时性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100%；社会效益：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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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为 100%；可持续发展指标：有效扩大党建宣传影响力。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资

金支出 20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做好党建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党建工

作顺利开展。170 位党员至少参加了一次培训，提高了基层

工作者的能力。购买办公物品，建设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加强了党建阵地建设。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用于开展党员学习培训、党建宣传工作，完

善党建阵地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制度等支出。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推动党建工作顺利开展，提高基层工作者的能力，

加快乡镇党校建设，切实提高党建工作水平，有效扩大了党

建宣传影响力。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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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

的重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

会公众进一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

地支持部门预算绩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

立绩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

绩效目标的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

价结果反馈及应用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

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高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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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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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道路扩建项目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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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道路扩建项

目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50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财政直接支付 

3.主要用途：用于遥田中心小学道路扩建监理费用、遥

田中心小学道路扩建工程费用以及遥田中心小学至遥田中

学人行步道项目征地补偿款。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进一步方便群众出行，同时也为学生上下学提供便

利的基础条件，从而对遥田中心小学道路进行扩建，更好地

为群众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节约了出行时间，提升了镇

容镇貌。（1）及时发放资金，为工程的实施、推进、监督、

验收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确保项目及时完成，同时资金投

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2）做好道路工程的验收工作，重视

道路质量，关注建成后路面的完好率；（3）加快推进农村公

路新改建工程，建设高质量乡村道路，提高村民的出行效率，

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提升其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2）绩效指标 



 13 

数量指标：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完成率（%）为 100%；

质量指标：道路质量合格率（%）为 100%、项目验收合格率

（%）为 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为 100%、

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99.8%；

社会效益：路面完好率（%）为 100%、明显提高群众出行效

率。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2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9 月 3 日，资金

支出499023.31元。资金支出率99.8%；结余金额976.69元，

结余金额在财政；原因：用款单位未申请使用。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发放及时率达标为 100%，合理推动工程建设实施，

道路扩建按时完成，同时节约了成本，未超预算；道路质量

合格，建成后路面质量完好率，项目验收合格率达标；农村

公路新改建工程完成率达标，更好的满足了民众出行，提高

了其出行的效率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用于遥田中心小学道路扩建监理费用、遥田

中心小学道路扩建工程费用以及遥田中心小学至遥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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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步道项目征地补偿款。合理使用资金，推动工程建设的

实施、监管和验收工作，道路扩建按时完成，更好的满足了

民众出行，提高村民的出行效率，满足村民的出行需求，提

升其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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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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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基层公共服务平台运行专项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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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基层公共服

务平台运行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22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进一步做好政府各村（居）基层公共服

务平台运行的工作，解决我镇、村基层服务平台滞后问题。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进一步做好政府各村（居）基层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的工

作，及时下放资金，有效完善村居和政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

的设备配置，及时更换坏、旧设备，设备维修率，达标 100%；

维持基层公共服务平台正常运行，定时对平台进行维护使 20

个村（居）委及政府基 层公共平台能正常运行；提高单位

办事效率，方便人民群众办事。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硬件采购/维护数量为 20；质量指标：硬件

配置完成率（%）为 95%、设备维修完成率(%)为 100%；时效

指标：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

率为 98.86%；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设施功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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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故障率（%）为 96%。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2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资

金支出 217464.89 元。资金支出率 98.85%；结余金额 2535.11

元，结余金额在财政；原因：剩余金额不足以支付平台运行

经费。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有效完善了村居和政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设备配置。

资金发放及时率达 100%，保障资金供应，同时及时做好了更

换坏、旧设备的工作；完善 20 个村（居）委及政府基层公

共平台的硬件配置，硬件采购/维护数量为 20、硬件配置完

成率（%）为 95%。同时，定时对 20 个村（居）委及政府基

层公共平台进行维护，使其能正常运行，设备维修完成率(%)

为 100%、设施功能运转无故障率（%）为 96%。完善的平台

设施配置，有效的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更好的打造

出更加便捷的居民办事窗口，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服务，方便

人民群众办事。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维持 20 个村（居）委及政府基层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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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运行，及时更换坏、旧设备，定时对平台进行维修维

护。合理使用资金，能有效完善平台的设施配置，有效提高

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更好地打造出更加便捷的居民办事窗

口，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服务，方便人民群众办事。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20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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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专项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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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15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主要用于墟镇以及村（居）垃圾处理部门

费用、保洁员补助等支出，提高人居环境舒适度，改善污染

问题。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保护生态环境，解决乡镇环境问题，保障了垃圾处理

部门的日常经费开支，有助于加强对墟镇以及村（居）生活

垃圾的处理，搞好墟镇以及村（居）环境卫生,使墟镇的环

境达到清、洁、美。及时发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经费，保障

垃圾处理部门的日常经费开支。根据部署，严格做好三清工

作，各村清理卫生死角、存量垃圾、沟渠污泥，有效处理生

活垃圾，改善各村的卫生环境质量，提高村民的卫生意识；

按时做好对环卫城检和社区环卫工人的工资支出，保障工作

人员的工资福利，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和办公

效率程度，同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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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指标 

质量指标：资金发放完成率（%）为 95%；时效指标：费

用发放的及时性(%)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100%；

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办公效率提高程度(%)为 85%。

环境效益指标：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为 100%、明

显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9日，资金

支出 15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及时发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经费，资金发放完成率达

100%，费用发放的及时性达 100%，成功维持了垃圾处理部门

的日常开支，保障了垃圾处理部门各项工作正常展开。严格

落实工作要求，做好三清工作，卫生死角、存量垃圾、沟渠

污泥得到了有效清理，明显改善了各村的卫生环境，有效提

高了村民的卫生意识。同时有效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和办公效率程度，严格控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不

超预算。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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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途：为了墟镇以及村（居）垃圾处理部门费用、

三清费用和保洁员补助等支出，解决乡镇环境问题，保障了

垃圾处理部门的日常经费开支，有助于加强对墟镇以及村

（居）生活垃圾的处理，搞好墟镇以及村（居）环境卫生,

使墟镇的环境达到清、洁、美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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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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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人大代表联络站经费及代表履职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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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 [2021] 8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人大代表联

络站经费及代表履职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81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

众诉求、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不遗余力地督促、支持政府

及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增强监督的实效性，促进工作作风

的转变。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诉求、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切实可行的民生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

意见。不遗余力地督促、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

不断增强监督的实效性，有效促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及时

下放资金，确保代表履职补贴发放到 57 个代表，补助资金

发放标准不低于规定要求；解决人大代表联络站经费不足的

问题，同时节约成本，提高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确保联络

站日常工作顺利展开；不遗余力地督促、支持政府及相关部

门为民办实事，不断增强监督的实效性，确保乡镇人大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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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职能作用，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发放人数为 57、补助发放率（%）为 100%；

质量指标：补助资金发放标准达成率（%）为 100%；时效指

标：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

为 90%；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履职能力、确保乡镇人大切实

发挥职能作用；可持续发展指标：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感。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资

金支出 74917.5 元。资金支出率 92.49%；结余金额 6082.5

元，结余金额在财政；原因：剩余经费未申请使用。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完成对57位代表履职补贴的发放，补助发放率达100%，

补助资金发放标准达成率为 100%；提供日常办公经费支持，

节约成本，未超预算，成本支出率达 90%，保障了联络站工

作顺利开展；积极履职，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

不断增强监督的实效性，有效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

同时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确保乡镇人大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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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职能作用。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对 57 位代表履职发放补贴，提供日常办公

经费支持。有效保障了联络站工作的顺利展开和人大代表的

权益；有效提高了人大的履职能力，积极履职，确保乡镇人

大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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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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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森林防火专业队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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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森林防火专

业队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2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做好防火宣传和巡查工作，有利于防止森林火灾的发

生，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群众的防火意识.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防

火宣传和巡查工作，有利于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改善生态

环境，提高群众的防火意识。加强森林巡逻，增加日常巡查

次数，提高巡查覆盖率和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减少或

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召开森林防火培训会议，及时做好防

火专业技术技能培训，提高护林员防火灭火能力;做好防火

宣传工作，同时降低成本支出,提高群众森林防火意识，鼓

励群众植树造林，改善森林质量。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日常巡查次数（次）为 145 次/半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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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日常巡查覆盖率（%）为 100%；时效指标：培训及时

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100%；社会效益：

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为 100%、明显提升森林质量；

可持续发展指标：有效提高防火灭火能力。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6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资金

支出 2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结余金额 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日常巡查次数增加，次数达 145 次/半年，日常巡查覆

盖率和森林防火安全检查覆盖率达标为 100%，有效减少了森

林火灾的发生。，积极进行防火宣传，同时降低成本，未超

预算，成本支出率为 100%；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增强，森林质

量显著提升，遥田镇江下村获得国家森林乡村称号。及时召

开森林防火培训会议，做好对工作人员的森林防火培训工作，

培训及时率达标为 100%，有效地提高了护林员防火灭火能力。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为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增加日常巡查次数，提高巡查覆盖率和森林防火安全检

查覆盖率，开展森林防火培训。提高了护林员防火灭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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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减少了森林火灾的发生，显著地提升了森林质量。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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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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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乡镇（镇街）整治提升“139”行动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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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乡镇（镇街）

整治提升“139”行动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300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直接支付 

3.主要用途：用于遥田镇镇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

路建设，文体广场建设和农贸市场建设等，提升镇容镇貌，

改善人居环境。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改善遥田镇镇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建设，

文体广场建设和农贸市场建设等，提升镇容镇貌，改善人居

环境，增加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1）及时发放资金，为

工程的实施、推进、监督、验收提供资金保障和支持，确保

项目及时完成，同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2）严格

把好工程的质量关，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项目工程，同时做

好项目验收工作；（3）落实要求，推懂乡镇提升工程进行，

有助于地方促进经济和区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善群众的居

住条件，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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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建设工程量完成率（%）为 100%；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为 100%、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为

100%；时效指标：**项目完成及时率（%）为 100%、资金发

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100%；社

会效益：明显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可持续发展指标：推动

区域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5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资

金支出 300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发放及时率达标为 100%，合理推动工程建设实施，

建设工程量完成率达标，乡镇提升工程按时完成，同时节约

了成本，未超预算。工程质量达标率为 100%，严格做好验收

工作，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达标。乡镇提升工程的建设，有

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和区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善了群众的居

住环境，提高了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用于遥田镇镇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

建设，文体广场建设和农贸市场建设等。提升镇容镇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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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地方促进经济和区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善群众的居住

条件，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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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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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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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乡镇实体化

大团委及妇联工作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3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进一步开展好团委、妇联的各项工作，

开展体现团委精神和妇联的各种主题活动, 加强对群团组织

人员的培训。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进一步开展好团委、妇联的各项工作，坚持"青年

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社会使青年怎样聚集，就用怎

样的方式建立团组织"的原则，依靠组织格局创新后形成的

乡镇群团委员会，使青年人健康成长，尊重女性权利。及时

做好资金下发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好团委、妇联的各项工作，

提供日常办公提供资金支持；开展体现团委精神和妇联的各

种主题活动，宣传教育，增加妇女凝聚力，提高广大青年服

务社会的意识以及形成人人平等意识；加强对群团组织人员

的培训、提升报道的质量、增加群团活动开展，对社会稳定

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提高凝聚力，带来良性可持续影响，



 43 

同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活动开展率（%）为 100%；质量指标：资金

发放完成率（%）为 30.67%；时效指标：培训计划按期完成

率（%）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为 100%；社会效益：

团结妇女凝聚力率（%）为 85%、报道转发率（%）为 95%。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3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09 日，资

金支出 9170.5 元。资金支出率 30.67%；结余金额 20829.5

元，结余金额在财政；原因：用款单位未申请使用。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按时下放资金，资金发放率达 30.67%，原因是用款单位

未申请使用，保障了团委妇联工作的正常运行。有效开展妇

联、团委活动，如：“三八妇女节活动”，活动开展率达标，

积极做好了宣传教育，有效增加了妇女团结的凝聚力。按要

求开展并完成培训计划，提高了报道质量，提高了报道的转

发率，同时控制成本支出，未超预算。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进一步开展好团委、妇联的各项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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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妇联工作的正常运行，开展体现团委精神和妇联的各种

主题活动, 加强对群团组织人员的培训。使青年人健康成长，

尊重女性权利，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提高凝聚

力，带来良性可持续影响。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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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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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乡镇武装工作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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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乡镇武装工

作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3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确保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保障乡镇武装部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确保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保障乡镇武

装部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及时发放武装部工作经费，保障

武装部日常开支; 召开征兵工作会议，培训人员，严格落实

征兵工作要求; 组织分工合作，狠抓调处，提高单位办事效

率和工作人员的办公效率程度，同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

匹配。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培训人数达标率（%）为 98%；质量指标：资

金发放完成率（%）为 95%；时效指标：费用发放的及时性(%)

为 100%、培训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

为 100%；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培训任务完成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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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2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资金

支出 28644 元。资金支出率 95.48%；结余金额 1356 元，结

余金额在财政；原因：剩余金额不足以支付武装部运行经费。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及时发放武装部工作经费，资金发放完成率达 95%，费

用发放的及时性达 100%，成功维持武装部日常开支，保障武

装部各项工作正常展开。按要求召开征兵工作过会议，严格

落实征兵要求，做好培训工作，培训任务完成率为 100%，严

格培训人员，培训人员达标率为 98%。做好了组织分工合作，

狠抓调处，有效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办公效率程度，

严格控制资金投入与实施成本相匹配，不超预算。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为了确保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保障乡镇武装部各项工作的有序展开。合理使用资金，培训

人员，按要求进行征兵工作，有效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和办公效率程度，促进征兵工作的有效进行和日常工作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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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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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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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乡镇信访工作专项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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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乡镇信访工

作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1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

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

问题早解决。有利于减少案件发生，确保全镇社会稳定。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问题早解决。

有利于减少案件发生，确保全镇社会稳定。及时全额下放资

金，解决乡镇信访工作专项经费不足，确保顺利开展各项乡

镇信访工作; 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办公效率程度，

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减少案件发生; 提升居民的法制观念，

对社会安全、管理和环境等起到促进作用，带来良性可持续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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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指标 

质量指标：资金发放完成率（%）为 100%、调解成功率

（%）为 100%；时效指标：资金发放及时性为在 2020 年 6 月

前发放完毕；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办公效率提高

程度(%)为 90%；可持续发展指标：对当地居民法制观念的改

善提高程度（%）为 95%。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资金

支出 1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结余金额 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发放及时性达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下放，资

金发放完成率达 100%，解决乡镇信访工作专项经费不足，有

效保障了各项乡镇信访工作顺利开展；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

效率和办公效率程度显著提高，调解成功率达 100%；居民法

制观念显著提升，案件数量减少，对社会安全、管理和环境

等起到促进作用，带来良性可持续影响。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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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萌芽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问题早

解决。有利于各项乡镇信访工作顺利开展，提高信访工作人

员的工作效率、办公效率程度和调解成功率，同时提升居民

法制观念，减少案件数量，维持社会稳定安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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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56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资金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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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资金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20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保障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

服务所需的经费，确保不因经费问题延误患者救治和影响疫

情防控。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保障疫情防控经费，合理筹集调度资金，加大财力

保障，并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加快资金拨付使

用，确保疫情防控资金及时到位，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及

时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所需经费，确保不因

经费问题延误患者救治和影响疫情防控。同时激发工作人员

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疫情工作有效开展。合理规

划安排资金使用，及时全额下拨防控资金；节约成本，购买

防疫用品等费用不超过计划的预算；加快防疫物品的采购，

下发流程，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稳定企业生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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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2）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完成率为 100%；质量指标：资金使用率（%）

为 100%；时效指标：资金发放及时性为 2021 年 1 月前发放

完毕、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

率为 100%；社会效益：有效稳定企业生产秩序；可持续发展

指标：有效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7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资

金支出 20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结余金额 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我镇很好的应对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有效保障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及时下拨社区防控经费，资金发放

及时率达 100%，及时按计划下放资金，保障资金供应，同时

节约成本，购买防疫用品等费用不超过计划的预算，成本支

出率达 100%。及时下放防疫办公用品，镇村防疫工作人员抗

病毒中药，防疫宣传等用品，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稳

定企业生产秩序，提升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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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途：为了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保障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

务所需的经费，确保不因经费问题延误患者救治和影响疫情

防控。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稳定企业生产秩序，

提升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60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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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墟镇街灯运作经费 

 

项目单位：（公章）新丰县遥田镇人民政府 

(一级预算单位) 

 

填报人姓名：陈嘉辉 

 

联系电话：0751-2212102 

 

 

填报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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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墟镇街灯运

作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8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墟镇路灯照明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公用设施，

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一大标志，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夜

晚照明需求的增长，用户支付墟镇街街灯电费，街灯设备运

转，保障人民群众的夜晚活动的安全开展。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夜晚照明需求的增长，保障

人民群众夜间活动安全开展。做好并完善墟镇路灯照明系统。

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提升了镇容镇貌。及时下发资金，完善配套设施，维护好街

灯设施设备，减少街灯等基础设施的故障率；加大检测维护

力度，使墟镇街灯正常运作，同时降低成本支出，为人民群

众夜晚活动提供照明保障；解决了政府部门的资金问题，为

街灯设施设备的良好运转提供经费保障，可以更好地为群众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提升了镇容镇貌。 

（2）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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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配套设施完成率（%)为 98%、设备维修完成

率(%)为 100%，维护工作验收通过率（%）为 100%；时效指

标：资金发放及时率（%）为 100%；成本指标：成本支出率

(%)为 60%；社会效益：设施功能运转无故障率（%）为 95%。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1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资

金支出 47969.87 元。资金支出率 59.96%；结余金额 32030.13

元，结余资金在财政；原因：年初预算未下发，已有基本户

垫付。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有效完善墟镇路灯照明系统，减少了事故的发生，为群

众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提升了镇容镇貌。解决了政府部

门的资金问题，金发放及时率达 100%，为街灯设施设备的良

好运转提供经费保障资，完善街灯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完成

率达 98%。加大了街灯设备检测维护力度、降低成本支出，

成本支出率为 60%，切实维护街灯设施设备，设备维修完成

率和维护工作验收通过率达标为 100%；街灯设备运转良好，

设备无故障率达标。有效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提升了镇容

镇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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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夜晚照明需求的

增长，保障人民群众的夜晚活动的安全开展。完善街灯设备

的配置，加大设备检测力度，及时维修维护有损坏的街灯照

明设施设备和系统，同时按时缴纳电费，保障街灯夜晚照明

时长。有效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提升了镇容镇貌。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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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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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根据县财政局下达的新财[2021]8 号文件的指示要求，

为了有序推进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我镇根据要求，对我镇乡镇综治维

稳工作专项经费进行绩效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资金额度：10000 元 

2．资金分配方式：财政授权支付 

3.主要用途：为了做好群众维稳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

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

问题早解决。有利于减少案件发生，确保全镇社会稳定。 

4.绩效目标： 

（1）预期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 

为了做好群众维稳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问题早解决。

有利于减少案件发生，确保全镇社会稳定。及时全额下放资

金，解决乡镇综治维稳工作专项经费不足，确保顺利开展各

项乡镇综治维稳工作; 提高维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办公

效率程度，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减少案件发生; 提升居民

的法制观念，对社会安全、管理和环境等起到促进作用，带

来良性可持续影响. 



 68 

（2）绩效指标 

质量指标：资金发放完成率（%）为 100%、调解成功率

（%）为 100%；时效指标：资金发放及时性为在 2020 年 12

月前发放完毕；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办公效率提

高程度(%)为 90%；可持续发展指标：对当地居民法制观念的

改善提高程度（%）为 95%。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 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支付簿登记记录，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资金

支出 10000 元。资金支出率 100%；结余金额 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资金发放及时性达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下放，资

金发放完成率达 100%，解决乡镇综治维稳工作专项经费不足，

有效保障了各项乡镇综治维稳工作顺利开展；维稳工作人员

的工作效率和办公效率程度显著提高，调解成功率达 100%；

居民法制观念显著提升，案件数量减少，对社会安全、管理

和环境等起到促进作用，带来良性可持续影响。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资金用途：做好群众维稳工作，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全力开展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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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萌芽状态，做到信访人动态早掌握，措施早制定，问题早

解决。有利于各项乡镇综治维稳工作顺利开展，提高维稳工

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办公效率程度和调解成功率，同时提升

居民法制观念，减少案件数量，维持社会稳定安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绩效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思想认识不一致 

财政资金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对绩效评价

工作认识的错综复杂性。财政部门、项目管理单位及项目执

行单位的理解有较大的差距，从而削弱了绩效评价的地位。 

（2）评价结果利用的不充分性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度不高，并且与以后项目立项和资金

安排很少挂钩，缺乏绩效评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仅使评

价工作流于形式，而且影响绩效评价的权威性。 

（3）绩效目标设定随意 

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政策制定部门对预算项目资金

绩效目标没有明确内容要求，财政部门虽然从框架层面对绩

效目标作了规定，但具体内容需要基层预算单位自行申报，

由财政部门审定。这种机制上的自主性会带来基层预算单位

绩效目标设立的随意性。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1)开展课程培训，从思想上确立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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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形成绩效理念。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社会公众进一

步认识，部门进行绩效评价的意义，更好地支持部门预算绩

效体系的建立。 

(2)结果量化，对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体系进行完善。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可利用的量化指标，从而可以发现与绩效目标的

差距，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

机制进行调整，建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增加支出责任，提

高管理水平。 

(3)做好目标前移，将绩效目标纳入政策制定出台的前置条

件，由政策制定部门的最高层制定与资金支出相配套的绩效

目标体系，并经同级财政部门审定后，连同政策一并下发。 

 

 


